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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份额变动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作为江苏纽泰格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泰格”、“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对纽泰

格员工持股平台份额变动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持股平台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纽泰格员工持股平台淮安国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淮安国义）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淮安国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0MA1MWNXL8J 

成立时间 2016 年 10 月 10 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义 

注册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义乌商贸城（一区）20925 室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及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淮安国义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入职时间 任职 

1 张义 175.00 62.50% 普通合伙人 2010.11 总经理 

2 张庆 28.00 10.00% 有限合伙人 2010.11 副总经理 

3 王霄杰 14.00 5.00% 有限合伙人 2013.09 总经理助理 

4 李鹏飞 7.00 2.50% 有限合伙人 2012.04 
产品工程部经理、

模具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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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入职时间 任职 

5 金民民 7.00 2.50% 有限合伙人 2012.01 质量副总监 

6 冯立明 7.00 2.50% 有限合伙人 2018.02 生产部总监 

7 杨柳青 5.60 2.00% 有限合伙人 2012.07 内审部经理 

8 朱怀德 5.60 2.00% 有限合伙人 2012.07 销售经理 

9 韩义先 5.60 2.00% 有限合伙人 2013.10 

宏涵实业生产经理

兼江苏迈尔压铸后

道经理 

10 高山 5.60 2.00% 有限合伙人 2013.12 
江苏迈尔质量部经

理 

11 张静 5.60 2.00% 有限合伙人 2015.04 计划物流部经理 

12 戈小燕 2.80 1.00% 有限合伙人 2010.11 宏涵实业总务经理 

13 刘延萍 2.80 1.00% 有限合伙人 2015.01 
计划物流部生管科

经理 

14 黄林 2.80 1.00% 有限合伙人 2016.12 设备部经理 

15 徐玉敏 2.80 1.00% 有限合伙人 2013.02 资金管理部经理 

16 潘红美 2.80 1.00% 有限合伙人 2017.07 人力资源部经理 

合计 280.00  - - - 

注：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张晓文、张华、陆挺、叶强华、肖仁平、傅丽 6 人已将所持淮

安国义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张义，张义持有淮安国义财产份额的比例由 42.00%增加至 62.50%。 

二、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持股平台的控制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义家族（包括张义、戈小燕夫妇和戈浩勇三人）。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张义直接持有公司 43.72%股份，并担任淮安国义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持有淮安国义 62.50%的财产份额，通过淮安国义控制公司 5.98%的表

决权，戈小燕持有公司股东淮安国义 1%合伙份额，戈浩勇通过上海盈八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八实业”）持有公司 7.65%股份，三人合计控制公司 57.35%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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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戈小燕和戈浩勇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签署了《共同控制协议》，共

同约定：（1）在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提案及表决时保持一致意见，如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的，以三人中当时所持发行人股份对应表决权最高一方的意见为准；

（2）自该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上市之日起的

60 个月内，三人将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发行人股东权利。 

公司申请上市时，上述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应的持股平台淮安国义、盈八实业

已按照法律要求作出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其中，两个持股平台的锁定期均

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如进行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行价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

价格调整）。 

三、本次员工持股平台人员变动情况 

（一）员工持股平台有关激励对象离职后股份处理的规定 

根据合伙协议书，员工在公司上市后淮安国义股份锁定期限内（即公司上市

后 36 个月内）离职的，普通合伙人有权要求其将财产份额转让给自身或指定的

第三方，转让价格为有限合伙人原先所获得财产份额对应的原实际出资金额加算

同期基准贷款利率利息。公司上市后四至七年内如有员工离职的，普通合伙人有

权要求其将财产份额转让给自身或指定第三方，转让价格为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对应持有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股票市值的 50%。 

上述内容已于公司 2022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4 

 

上市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十七 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

激励及相关安排”之“（三）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份额的流转、退出机制以及激励

对象离职后的股份处理”之“3、淮安国义合伙份额的股权管理机制”中披露。 

（二）员工持股平台人员退出的情况 

1、相关事实情况 

近期，有 6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已从公司离职。根据淮安国义合伙协议书的约

定，该等人员离职后应退出淮安国义，因目前暂没有其他适合的激励对象，普通

合伙人张义受让该等人员所持淮安国义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持有财产份

额（万元） 

持有财产份

额比例 

间接持有纽

泰格比例 

1 张晓文 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28.00 10.00% 0.598% 

2 张华 客户及项目总监 8.40 3.00% 0.179% 

3 陆挺 客户经理 7.00 2.50% 0.150% 

4 叶强华 项目管理部经理 5.60 2.00% 0.120% 

5 肖仁平 迈尔模修经理 5.60 2.00% 0.120% 

6 傅丽 财务部经理 2.80 1.00% 0.060% 

合计 - 57.40 20.50% 1.227% 

2、人员退出不影响实控人所持表决权 

张义受让上述 6 名员工持有的淮安国义财产份额后，共计持有淮安国义财产

份额 175 万元，持有财产份额的比例为 62.50%，间接持股纽泰格比例为 3.74%，

上述财产份额变动是淮安国义内部合伙人之间的调整安排。由于张义一直为淮安

国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前述份额转让前后，淮安国义的决策机制及控制情况并

未发生变化，张义仍通过淮安国义控制公司 5.98%的股份及对应的表决权，张义

家族所持公司表决权没有发生变化。 

3、不存在激励人员提前解除锁定的情况 

前述 6 名激励人员系因个人原因主动自公司离职，且已同意按照合伙协议书

的约定按照“原实际出资金额加算同期基准贷款利率利息”的价格将所持份额转

让予张义，转让价格并非参考目前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同时，张义受

让相关份额后，张义及淮安国义仍将遵守公司上市时其所做锁定承诺，淮安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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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售安排不受影响。相关人员不存在提前解除锁定的情况。 

4、不影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截至 2022 年 2 月 9 日，淮安国义共有 21 名有限合伙人，均系于 2018 年及

以前获得淮安国义财产份额的骨干员工。2019 年以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

张，公司新培养和引进了大量业务骨干，但公司基于整体发展和资本运作的考虑，

未实施新一轮股权激励，因此目前在员工持股平台持有份额的员工并未覆盖公司

全部的业务骨干。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共有经理级及以上员工 43 人，

主管级员工 18 人，前述 6 名员工离职对公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另外，前述

6 名离职人员并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叶强华为公司其他核

心人员（包括叶强华在内，公司共有 4 名其他核心人员），离职前在公司担任项

目管理部经理，公司已安排相关人员接替叶强华所负责的工作，并已平稳交接、

过渡。前述人员离职时均与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承诺离职后将继续保守任

职期间知悉的秘密，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公司目前的技术团队结构完整，现有核心人员及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

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上述人员

的离职未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取得并核查了淮安国义的《合伙协议书》、控股股东张义及淮安国

义的股份锁定承诺、张义与离职员工签订的份额转让协议及资金支付证明、纽泰

格与离职员工签署的保密协议、纽泰格员工花名册，对离职员工进行了访谈并取

得了离职员工签署的《确认函》。 

（二）保荐机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纽泰格员工持股平台份额变动对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不存在影响，份额变动不影响淮安国义的锁定承诺，不存

在激励人员提前解除锁定的情况。纽泰格核心经营团队总体保持稳定，上述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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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上述人员的离职

亦未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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